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任务分解
	序号
	项目内容
	责任单位
	分管领导
	责任科室
	责任人
	完成时限

	1
	指导各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加强巡查、督查，组织专项整治督导检查。 
	市教育局
	陈永洁　
	民管科
	李礼星
	9月底前

	
	
	市市场监管局
	林梓杰
	信用监管科　
	刘婉然　
	

	
	
	市民政局
	何志宏　
	社管科　
	傅一鸣　
	

	2
	做好学费资金监管工作
	市教育局
	陈永洁
	民管科
	李礼星
	12月底

	3
	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
	市教育局
	陈永洁　
	民管科
	李礼星
	9月底前

	4
	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
	市教育局
	陈军宣
	初幼教科
	黄文振
	9月底前

	5
	做好规范合同监管工作
	市教育局
	陈永洁　
	民管科
	李礼星
	10月底前

	
	
	市市场监管局
	欧阳其满　
	网监科　
	陈志强　
	

	6
	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
	市市场监管局
	　肖朝晖
	　餐饮科
	黄丽萍
	9月底前

	7
	做好价格行为监管工作
	市市场监管局
	　刘建军
	　价竞科
	姚振群
	9月底前

	8
	做好广告宣传监管工作
	市市场监管局
	　黄婉清
	　广告科
	蔡施展
	9月底前

	9
	做好消防审验指导工作
	市住建局
	　蔡海鸿
	消防科
	黄振宇
	9月底前


备注：1.学费资金监管工作：6月份市里将出台校外培训机构学费资金监管暂行办法，9月底前部分县（市、区）试点，12月底前全面试行；
2.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：泉教民〔2021〕2号；
3.规范合同监管工作：泉教民〔2021〕1号。

